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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92

信息披露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７４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号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６

转债简称：川投转债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增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收到北京大地远通（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远通鑫海商贸有限公

司发来的“关于北京大地远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川投能源股份达到

５％

的函”，函件内容如下：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北京大地远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地远通”）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增持了川投能源股份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盘，大地远通累计持有川投能源股份

７７

，

１１２

，

５２７

股（含在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的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户中股份

５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按照约定购回式交易合同约定，其股

东权利归大地远通享有），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９１％

，一致行动人北京远通鑫海商贸有限公司

持有川投能源股份

２１

，

５２２

，

０６２

股，占川投能源总股本的

１．０９％

。

本次增持后，北京大地远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持有川投能源股份达

到

９８

，

６３４

，

５８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

。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上述一致行

动人编制并披露了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九日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股票代码：６００６７４（Ａ股）

股权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大地远通（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２号顺景园１号楼

一致行动人：北京远通鑫海商贸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２楼２层２０６号

签署日期：二Ｏ一三年一月十七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

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

所持有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投能源”）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

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

少其在川投能源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本报告书、本报告：《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大地远通：北京大地远通（集团）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远通鑫海：北京远通鑫海商贸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大地远通在川投能源所持股份比例增加至

５％

的行为

川投能源：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公司名称：北京大地远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２

号顺景园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赵连杰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６５３２９９

二、一致行动人

公司名称：北京远通鑫海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

２

楼

２

层

２０６

号

法定代表人：缪希强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所持股份的目的是出于对川投能源未来发展前景看好。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的可能，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未增持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川投能源股份

９８

，

１３４

，

５８９

股，占总股本

４．９７％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大地远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增持川投能源股份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０．０３％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收盘，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共持有川投能源流通股

９８

，

６３４

，

５８９

股，其中包括：大地远通持有

２５

，

７１２

，

５２７

股，远通鑫海持有

２１

，

５２２

，

０６２

股，大地远通转入海通证券约定式购回专户

５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以上合计共占川投能源总股本的

５％

。

大地远通转入海通证券约定式购回专户情况如下：

编号 转入时间 转入数量

（

股

）

存续期限

（

可延期至

１２

个月

）

１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１５，５００，０００ ３

个月

２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

个月

３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１５，９００，０００ ３

个月

说明：海通证券约定购回账户中的股票为北京大地远通（集团）有限公司转入海通证券

约定购回证券交易专户的股票数量，按照约定购回式交易合同约定，其股东权利归北京大

地远通（集团）有限公司享有。

第五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简要情况

编号 交易数量

交易价格区间

（

元

／

股

）

交易方式

２０１２．７．１６～８． １５ ３

，

８３１

，

８３６ ６．１５－６．３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８．１６～９． １５ －７

，

１６１

，

２３５ ６．７７－７．１２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９．１６～１０．１５ １

，

５２０

，

２４２ ６．５１－７．０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１０．１６～１１．１５ ３

，

０４０

，

６８４ ６．８９－７．６８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１１．１６～１２．１５ ５

，

６６９

，

８３８ ７．７０－７．９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１２．１６～２０１３．１．１５ ６

，

５５１

，

３８９ ８．０５－８．６６

集中竞价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大地远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连杰

日期：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４８

证券简称：长春一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二

○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在公司本部三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到会董事

８

名，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王维廷因公缺席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尚兴中主持，会议审议内容如下：

１

、 审议通过了王维廷同志辞去公司总经理及董事职务的议案， 同意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王维廷同志因工作调动原因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及董事职务。 公司对于

王维廷同志在任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姜涛同志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同意票

８

票，反对

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经股东单位吉林东光集团有限公司推荐，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聘任姜

涛为公司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自本决议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荐姜涛同志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的议案，同意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股东吉林东光集团有限公司推荐姜涛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候选人，提请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４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

于选举姜涛为董事的议案，同意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会议通知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公司

２０１３－００４

号公告。 ）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附：总经理及董事候选人姜涛简历

姜涛，男，中共党员，汉族，

１９６９

年

８

月出生，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企业管

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历任吉林汽车制动器厂办公室

主任、冲塑分厂副厂长、生产处处长，吉林汽车制动器厂副厂长、厂长兼党委书

记，吉林东光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吉林汽车制动器厂厂长、党委书记，东

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吉林东光奥威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董事

长，现任东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吉林东光奥威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董

事长。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４８

证券简称：长春一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二

○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否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星期二）下午

３

：

３０

时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方式表决。

（五）会议地点：公司本部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议案：关于选举姜涛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司第

２０１３－００３

号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星期二）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营业执照副本、法人

代表授权委托书和被授权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

股东持股东帐户、身份证及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

人股东帐户及委托人的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星期一）

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４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异地股东可将登记内容邮寄或传真至证券部。

４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５

、联系地址：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超然街

２５５５

号；邮编

１３０１０３

。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１

—

８５１５８５７０

传 真：

０４３１

—

８５１７４２３４

特此公告。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授权委托书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

2013

年

2

月

5

日召

开的二

○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选举姜涛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

同意

"

、

"

反对

"

或

"

弃权

"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

行表决。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７

证券简称：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筹划重大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风险提示

本次股权收购存在不确定性， 若股权收购对价不能达成一致或者在收购

实施的合理期限内，《股权收购协议书》中的生效条件（即同意转让股权的出资

人人数达到四川省乐山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山运输”）出资人总数

的

９０％

，且同意转让股权的累计总额不低于乐山运输注册总股本的

８０％

）不能

成就，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临集团”）均将终止本次股权

收购。

若本次股权收购后，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与富临集团发生的收购乐山运输客运资产及业务的交易， 将与富临集团构

成关联交易，因此，公司在审议该收购事项所召开的董事会、股东大会时，公司

关联董事以及控股股东应回避表决。

一、交易概述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富临集团的通知， 富临集团拟与乐山运输筹划股权收

购事项。

（一）本次股权收购的原因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２０１１－０２０

），拟

收购乐山运输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乐山运输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公司终止了收购乐山运输

１００％

股权事项，原因为收购进展过程中发现实施条件尚不成熟，由于乐山运输历史

沿革以及股权结构较为复杂，若公司要直接收购其

１００％

股权，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需征得乐山运输工会

１８４８

名出资人的签字同意，乐山运输才能合法

转让其

１００％

股权。所以继续推进该收购事项将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本

次股权收购将采取先由公司控股股东富临集团收购乐山运输

１００％

的股权，再

将乐山运输非客运资产剥离， 最后富临集团将乐山运输客运资产转让给我公

司。

（二）本次股权收购进程安排

第一阶段 筹划阶段

富临集团向乐山运输发出股权收购要约并达成基本共识； 双方共同委托

中介机构开展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尽职调查、财务审计、资产评估等；双方签订

附生效条件的《股权收购协议书》。

第二阶段 收购实施

向乐山运输出资人开展股权收购工作，成就《股权收购协议书》中约定的

生效条件； 剥离乐山运输非客运资产与业务， 将客运资产与业务转让给我公

司。 拟转让给我公司的乐山运输客运资产与业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剥离后的乐山运输客运资产及业务的定价原则以审计、 评估结果作为定

价基础，按照成本加合理的利息作为定价原则，确保不损害中小股东利益；转

让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乐山运输

１００％

的股权，其中乐山运输工会持股

２８

，

１０２

，

３９０

股，

持股比例

９８．１８％

；刘功林持股

２１４

，

７２０

股，持股比例

０．７５％

；吴立全持股

１４３

，

６００

股，持股比例

０．５０２％

；饶伦清

１７１

，

８８０

股，持股比例

０．６％

。

乐山运输成立于

１９５８

年，

２００１

年改制设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６．４２１９５

万元，乐山运输工会所持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共计

１８４８

人；乐山运输

系国家二级道路运输企业，主要经营范围为公路客运及站务、公路货运、城市

出租及公交、汽车销售及维修、汽车油品销售、保险代理、汽车

ＣＮＧ

改装、汽车

驾校等；公司拥有经营线路约

１８０

条，各类营运客车

１０００

余台，在乐山地区客运

行业占有有利的市场地位。

经乐山众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乐山运输

２０１１

年末资产总额

２．０９

亿元，负

债总额

１．３３

亿元，所有者权益

０．７６

亿元；乐山运输

２０１１

年实现业务收入

２．４８

亿

元，利润总额

８９６．６

万元，净利润

６６６

万元；其中，客运资产

２０

，

２７０．８３

万元，客运

净资产

１０

，

９９１．０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客运收入为

１１

，

０７３．４５

万元， 客运资产占资产总

额的

９６．１６％

。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为：乐山运输工会（共计

１８４８

名）以及三名自然人股东：刘功林、

吴立全、饶伦清。 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股权收购条件为： 同意转让股权的出资人人数达到乐山运输出资人

总数的

９０％

，且同意转让股权的累计总额不低于乐山运输注册总股本的

８０％

。

五、本次股权收购的其他安排

为避免同业竞争，在彻底厘清产权关系、实际出资人人数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并剥离非道路运输类资产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后的

６

个月内，富临集团

将乐山运输转让给公司。

六、本次股权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是公司控股股东拟收购乐山运输全部股权， 将收购后的乐

山运输客运资产及业务注入到我公司后，有利于提示行业地位，提升我公司在

客运行业的区域优势，对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带来正面影响。

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８７

公司简称：大金重工 公告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刊登了《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通知的公告》。

２

、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无新增、变更、否决议案情况。

３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星期五 上午

１０

：

００－１２

：

０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阜新迎宾馆（阜新市中华路

１６

号）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金鑫先生

６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

７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３

人，代表股份

９９

，

８８６

，

５００

股，占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５５．４９％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代表、律师代表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成立，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届满。根

据《公司章程》规定，由公司股东推荐，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

提名金鑫先生、崔志忠先生、孙晓乐先生、节洪臣先生、祁和生先生、石桐灵先

生、魏弘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其中，祁和生先生、石桐灵先

生和魏弘女士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次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非独立董

事和独立董事分别进行选举，会议选举结果如下：

１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１

）选举金鑫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为

９９

，

８８６

，

５００

股，同意

９９

，

８８６

，

５００

股，同

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选举崔志忠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为

９９

，

８８６

，

５００

股，同意

９９

，

８８６

，

５００

股，同

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３

）选举孙晓乐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为

９９

，

８８６

，

５００

股，同意

９９

，

８８６

，

５００

股，同

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４

）选举节洪臣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为

９９

，

８８６

，

５００

股，同意

９９

，

８８６

，

５００

股，同

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１

）选举祁和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为

９９

，

８８６

，

５００

股，同意

９９

，

８８６

，

５００

股，同

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选举石桐灵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为

９９

，

８８６

，

５００

股，同意

９９

，

８８６

，

５００

股，同

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３

）选举魏弘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为

９９

，

８８６

，

５００

股，同意

９９

，

８８６

，

５００

股，同

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成立，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届满。根

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公司股东推荐，提名贾跃东先生、周国栋先生为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本次提名的股东代表监事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

后，与职工代表大会推选的职工代表监事付海斌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

事会，任期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任期相同。 本次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

制，会议选举结果如下：

１

、选举贾跃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审议结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为

９９

，

８８６

，

５００

股，同意

９９

，

８８６

，

５００

股，同

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选举周国栋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审议结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为

９９

，

８８６

，

５００

股，同意

９９

，

８８６

，

５００

股，同

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认为：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

项相符，不存在对其他未经公告的临时提案进行审议表决之情形。

２０１３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提案、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５

证券简称：四川双马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双马电力资产出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

交易概述

１．

根据江油市城市总体规划，经江油市人民政府批准，江油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以下简称：

征收办）对四川双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马电力）位于旧城区改造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

实施征收改造，征收决定文号为江府函［

２０１１

］

１２７

号。

２．

此项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３．

鉴于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双马电力

５９．６２％

， 此项资产出售已经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双马电力

资产处置的议案》。

二

．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名称：江油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

２．

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对其利益倾斜

的任何关系。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被征收房屋及土地位于江油市太平镇新华村境内（李白大道西侧），总建筑面积为

２２４５．０４

平方米，工

业出让土地面积为

６９１９

平方米。

２

、上述资产的评估值

（

１

）江油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聘请了四川兴瑞恒房地产土地评估事务所对李白大道

以西，长安路以东旧城改造项目涉及的位于江油市太平镇新华村四川双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所属被征收

房屋征收价值进行了评估。

（

２

）评估报告编号：恒信评字（

２０１２

）第

９０６６

号。

（

３

）估价时点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

（

４

）估价结果：估计对象在估价时点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的评估结果为

５

，

９４７

，

０４６

元。

３

、权属状况说明

公司所有上述固定资产权属清晰，无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涉及诉讼、仲裁或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成交金额：依照该片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实施方案，征收办应补偿双马电力

６

，

０８０

，

５９２

元（含

土地补偿费

４

，

１６５

，

２３８

元）。

２．

支付方式：双方同意以货币补偿的方式，在公司和征收办签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

后，公司向征收办交付被征收房屋产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其他相关证件和房屋钥匙时，征收办一次

性分别向公司付清全部补偿款。

３．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江油市人民政府《李白大道以西、长安路以东片区旧城改造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方案》，经双方协商一致，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签订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

（

１

）

．

被征收房屋情况：

被征收房屋总建筑面积为

２２４５．０４

平方米，工业出让土地面积为

６９１９

平方米。 征收办同意征收上述房

屋及附属物、附着物并以货币方式补偿。

（

２

）

．

被征收房屋补偿安置结算办法

依照该片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实施方案，征收办应补偿双马电力

６

，

０８０

，

５９２

元（含土地补偿费

４

，

１６５

，

２３８

元）。

（

３

）

．

房屋移交期限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后十日内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前，须将被征收房屋腾空，交

付征收办。

五

．

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无

六

．

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上述资产长期闲置，资产处置有利于盘活资产，增加公司效益。资产处置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会

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公司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为江油市城市总体规划做出自已应有的贡献。上述资产处

置成功后，预计能取得收益约

５００

万。

七

．

备查文件：

１．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评估报告恒信评字（

２０１２

）第

９０６６

号；

３．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

４．

江府函【

２０１１

】

１２７

号；

特此公告。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５

证券简称：四川双马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绵阳分公司及本部闲置资产处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

交易概述

1．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经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双马”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绵阳分公司及本部闲置资产转让的议

案》

2．

根据市场行情及资产实际状况，公司以协议出售了绵阳分公司及本部闲置资产给绵阳艾文思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文思”）。 交易价格合计

１７

，

６０５

，

６００

元。

3．

此项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绵阳艾文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地：

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石马镇翠屏村五社；法定代表人：罗恩乾；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

万元；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１０７０４００００３４５０２

； 经营范围：生物技术的研发、转让及相关咨询服务、化学合成材料的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

２．

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对其利益倾斜

的任何关系。

３．

艾文思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成立，且艾文思为自然人投资，其中法定代表人罗恩乾（身份证号码：

５３２１２７１４８１１０３００２７

）持有公司

９５％

的股份，投资人范渊（身份证号码：

５３２１２７１９７２１００７００５１

）持有公司

５％

的股份。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标的资产概况

（一）

．

绵阳分公司的土地、房产及其他地面资产

（

１

）

．

绵城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８２３

号土地使用权证项下土地使用权及该土地上的相关房产和附着设施。 该

宗土地使用权面积

１７０７２．０２

㎡（

２５．６０８０

亩），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房产包括：（

１

）房屋所有权证号为绵房

权证游仙字第

２００９０１５４７

号，面积为

６３５

㎡的房产。（

２

）房屋所有权证号为绵房权证游仙字第

２００９０１５４８

号，

面积为

２１３３．５８

㎡的房产。

（

２

）

．

绵城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１８７６７

号土地使用权证项下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 该土地使用权证的面积

为

２８２７９．６２

㎡（

４２．４２

亩）。

以上两宗土地的面积合计为

６８．０２８

亩。

（

３

）

．

上述转让土地范围内的地面资产，包括所有厂房等建筑物、机器设备及其他固定资产，绿化苗木

等。

（

４

）

．

绵城国用（

２００１

）

２３５

号土地使用权证上所属的一楼门面房及土地（门面房所对应的土地使用权）。

该房产的面积约为

５００

平方米。

如上述转让的土地实际测量面积超过土地使用权证上记载的面积，则以实际测量的面积为准。

截止目前，绵阳分公司上述资产帐面净值为

３６９．８５

万元。

（二）、位于江油二郎庙的房产及占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具体内容包括：

（

１

）、房屋登记状况

房 屋 所

有权人

房屋坐落 房产证号 幢号 结构 总层数

所在层

数

建 筑 面 积

（

㎡

）

设 计 用

途

江

油 川 雁

水 泥 制

品厂

江油

市二郎庙

江油市房权证中

坝

１

字第

０００１７

号

１５

混合

１ １ ５３１．２５

生产

１６

砖木

１ １ ３０６．００

生产

１７

混合

１ １ ６０９．３７

生产

１８

混合

１ １ １３０．２０

生产

１９

砖木

１ １ ９０．７５

生产

江油市房权证中

坝

１

字第

０００１８

号

２０

混合

１ １ ２３１．２５

生产

２１

混合

１ １ １１２３．００

生产

２２

混合

２ １－２ １２３１．９３

生产

２３

混合

２ １－２ １２４．２０

门卫

江油市房权证中

坝

１

字第

０００１９

号

２４

砖木

１ １ ５３２．００

生产

２５

混合

１ １ ５９８．８４

商用

２６

混合

３ １－３ １８００．００

办公

２７

砖木

１ １ ２９１．７５

商用

２８

砖木

１ １ ２１．００

配电室

合计

７

，

６２１．５４

（

２

）、土地登记状况

房屋所

有权人

房屋坐

落

房产证号 地号 用途 使用权类型 终止日期

建筑面积

（

㎡

）

四川双

马水泥

股份有

限公司

二郎庙

镇

江国用

（

２００１

）

字

第

１８００００７

号

１８－０００３

工业用地 出让

２０２８－９－

２１

１９

，

２９２．００

江国用

（

２００１

）

字

第

１８００００８

号

１８－０００４

工业用地 出让

２０２８－９－

２１

３

，

２０１．００

江国用

（

２００１

）

字

第

１８００００９

号

１８－０００５

工业用地 出让

２０２８－９－

２１

２０８

合计

２２７０１

截止目前，上述资产帐面净值为

１０５

，

８１０．３５

元。

2

、 上述资产的评估值

（

1

）公司聘请了绵阳城市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位于江油二郎庙的房地产【建筑面积

７６２１．５４

㎡及占

用的

２２７０１

㎡（约

３４

亩）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了市场价值评估。

（

2

）评估报告编号：绵城房评（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２

号。

（

3

）估价时点：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

4

）估价结果：估计对象在估价时点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的市场价值为：

3

、 权属状况说明

公司所有上述固定资产权属清晰，无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涉及诉讼、仲裁或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成交金额：以上资产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１７

，

６０５

，

６００

元（大写：壹仟柒佰陆拾万伍仟陆佰元）：

（

１

）转让土地范围内的地面资产，包括厂房等建筑物、机器设备、厂内绿化等地面资产转让价款为人

民币

１２０

万元（大写：壹佰贰拾万元整）；

（

２

）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为每亩人民币

２０

万元，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总价为

６８．０２８＊２０＝１３

，

６０５

，

６００

元

（大写：人民币壹仟叁佰陆拾万伍仟陆佰元）。

（

３

）门面房及占用土地，按每平方米

２０００

元，房产面积约为

５００

平方米，金额为

１００

万元（大写：壹佰万

元整）。

（

４

）鉴于出售房产分别修建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９７２

年、

１９６９

年等，用途为生产厂房，车间、办公楼、配电房、厂

区厕所以及门市，部分砖混结构，部分为砖木结构，因为

５．１２

地震损坏严重，且没有维护保修，已无法正常

使用，帐面净值为零，且需要支付费用拆除。 因此，参照当地土地市场行情，以

１８０

万元（大写：壹佰捌拾万

元整）出售该部分土地及房产。

2．

支付方式及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１

）协议合同签订之日，购买方应支付上述总价款的

１０％

作为首付款，作为合同生效的条件。

（

２

）在购买方向当地土地管理部门递交转让土地使用权及相关资料，并取得受理通知书之前，向公司

支付总价款的

５０％

。

（

３

）购买方在收到两个土地使用权证及两个房产证后四个月内，应办理完成所有土地及房产的过户

手续。

（

４

）购买方在取得了两宗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后五个工作日，支付剩余

４０％

价款给公司。

（

５

）如购买方未按时支付本合同约定的相关款项或延期支付相关款项，则公司不予协助办理标的土

地、房产的过户手续或迟延办理过户手续，同时，购买方应按应付款项每日万分之五向公司支付逾期付款

违约金。

（

６

）如因购买方原因在收到土地使用权证、房产证后四个月内未办理完成土地、房产过户手续的，视

为违约，应按合同总价款每日万分之五向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五

．

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无

六

．

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永久关闭并拆除处置公司本部六号生产线和绵阳分公司石马坝粉磨车间的议案》，以及《关于公

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为盘活资产，公司拟出售绵阳分公司所有资产及公司本部部分闲置资

产，有利于公司优化经营结构，改善上市公司业绩，也有利于公司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上述资产处置成功，

预计能取得收益约

６００

万。

七

．

备查文件

1．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

评估报告绵城房评（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２

号

特此公告。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５

证券简称：四川双马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

交易概述

1．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经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双马”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的议案》

2．

根据市场行情及股权的实际状况，公司以协议出售其持有的绵阳商行

１４００

万股，约占绵阳商行注

册资本的

３．３３％

。

3．

此项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交易对方：四川赛特蓝钢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特蓝”）。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注册地：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一号路南段；法定代表人：敬茜；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１０７０６０００００７２３２

；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金属结构建筑及金属

建筑材料的生产、销售、安装、租赁、服务，建筑材料、化工产品、电气、电子产品销售、服务。

2．

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对其利益倾

斜的任何关系。

3．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赛特蓝资产总额达

１８

，

０３７．０７

万元人民币；所有者权益为

９

，

１２６．２９

万元，其

中未分配利润为

３

，

５９３．７９

万元。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标的资产概况

绵阳商行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公司作为发起人之一，出资

１０００

万元，认缴

１０００

万股，后通过绵阳商行送股，

公司现持有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商行）股份

１４００

万股，约占绵阳商行注册资本

的

３．３３％

。

截止出售之日，公司上述股权的帐面价值为

１０００

万元。

2

、绵阳商行的基本情况

（

1

）绵阳商行是依据《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和其他适用法律成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经国务院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在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

（

2

）其注册地为：四川省绵阳市临园西路段文竹街

３

号，邮编：

６２１０００

；

（

3

）绵阳商行为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２０

，

８８４

，

５１３

元；绵阳商行的注册资本

为实收资本，全部实收资本划分为等额的股份，每股面值为

１

元人民币。 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其承担

责任，绵阳商行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

（

4

）原发起人及认缴股份为

１６

，

４６３．２

万元如下：

Ａ．

原绵阳市信用社股东出资

２

，

２６３．２

万元人民币，认缴

２

，

２６３．２

万股；

Ｂ．

绵阳市地方财政出资

４

，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认缴

４

，

３００

万股；

Ｃ．

其它发起人出资

９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认缴

９

，

９００

万股，其中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认缴

１

，

０００

万股。

（

5

）绵阳商行经营范围：

Ａ．

吸收公众存款；

Ｂ．

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Ｃ．

办理国内结算；

Ｄ．

办理票据贴现；

Ｅ．

发行金融债券；

Ｆ．

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Ｇ．

买卖政府债券；

Ｈ．

从事同业拆借；

Ｉ．

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等等

3

、 权属状况说明

公司所有上述股权属清晰，无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涉及诉讼、仲裁或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

四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成交金额：公司以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大写：叁仟万元整）转让其持有的绵阳商行

１４００

万股股份。

2．

支付方式及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１

）股权转让款分三次支付：

Ａ．

第一次付款：《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当天，购买方以 银行转帐方式向公司支付总价款

１０％

的定

金，金额为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大写：叁佰万元整）。

Ｂ．

第二次付款： 购买方应于股权转让取得有权限的机构批准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

４１％

的股权转

让款，金额为

１２３０

万元人民币（大写：壹仟贰佰叁拾万元整）。

Ｃ．

第三次付款：股权转让登记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

４９％

，即

１４７０

万元人民币（大写：壹仟肆

佰柒拾万元整）。

（

２

）该股权约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前完成转让及变更登记。

（

３

）该股权转让所产生的税费由双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分别自行承担。

（

４

）股权转让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基准日前的全部净资产及收益均体现在转让价款中。

五

．

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无

六

．

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政策方面的原因，同时公司考虑该股权转让可以补充流动资金，增加现金流，集中精力认真抓好

公司主营业务，真正做大做强。

七

．

备查文件

1．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